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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对青年男女在试衣间
的不雅视频在微信、微博等网络平
台上疯传。视频时长1分11秒，视
频中试衣间门上挂布帘，明显不是
偷拍，而是当事男子故意用手机对
着镜子拍摄，画面中的女子赤裸身
体，尺度非常大。

很快有人自称查实了视频中两
名主角的情况，称他们是北京联合
大学商务学院的学生。

记者发现，15日上午，疑似男
主角在一个刚开通的微博中否认了
他本人故意上传视频的说法，称“不
知道怎么就传到了网上”。

15日，优衣库三里屯店店员
称，试衣间分男性和女性专用，不允
许异性顾客进入。

优衣库不雅视频事件推手是谁
当事男女遭人肉，疑为在校大学生

□据《北京晚报》

优衣库不雅视频事件仍在发
酵。记者了解到，目前警方仍在对视
频进行分析，争取在大量杂乱的传
播途径中找到它流传的痕迹，尽快
梳理出该视频发布的源头。

视频中的主角是否该被追
究责任，关键在于，商场试衣间
到底是不是公共场所。

根据相关法律，在公共场所
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可处
拘留。试衣间、私密性强的公共
卫生间，比如餐厅包房内的独立
卫生间、飞机上的卫生间等，是
不是公共场所呢？

黄晋律师说，这些地方虽
然有一定的私密性，但本质上
仍然是公共场所，这和公民入
住的宾馆酒店房间是不一样
的。“如果官方不拿出明确的
态度，让未成年人，特别是学
生误认为这种事是值得炫耀
的，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实在太
坏了。”

黄晋律师说，现在还不知道
视频中的男女主角是否参与了
发布视频。如果警方最终查实
全程都是他们在操作，或者是他
们参与其中，那么极有可能将他
们视为前述罪名的主犯或共犯；
如果他们并不知情，他们也很有
可能因违反公序良俗，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法而接受警告、罚款、
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至于说整个事件背后是不
是有商业炒作行为，并不影响刑
事和行政责任的追究，若真的查
出有商家参与，那么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也有权前来调查和做出
处罚。”黄晋律师说。

北京齐进律师事务所主
任黄晋律师认为，只要该视频
最终被鉴定为淫秽物品，而且
点击量超过两万次，那么无
论此次事件的背后是否有经
济因素，根据相关规定，其上
传者已经涉嫌构成传播淫秽物
品罪。

“从它爆发式的传播来看，
很明显点击量已经超过两万次，
这个数字是传播行为是否涉嫌

构成犯罪的一个重要节点。”黄
晋律师说，“所以，这次的优衣库
视频事件，最终很可能不是简单
地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就
能结束的。”

他说，在公共场所发生不雅
性行为，在美国、香港地区已经
有判例，将其视为刑事案件。在
中国内地，这还是治安事件，但
是，如果将其在网上传播，就很
可能属于刑事案件了。

15日下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约谈新浪、腾讯负责人，责令其
切实履行好企业主体责任，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

国家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负
责人表示，试衣间不雅视频在网上

“病毒式”传播，突破“七条底线”，严
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博、
微信是主要传播平台。

该负责人还表示对制作、复制、
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等涉
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浪、腾讯
负责人被约谈

优衣库试衣间
分男性、女性专用

优衣库三里屯店试衣间 （网络图片）

上传者是否犯法

男女主角应承担何种责任

试衣间是不是公共场所

路人在优衣库三里屯店门前拍照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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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南昌7月16日电

7月 16日，江西警方发布消息称，“气功大
师”王林因涉及绑架杀人案被调查。

4名涉案人员均已到案

记者从江西省萍乡市公安局获悉，2015年7
月9日15时许，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接到报案
称，萍乡市市民邹某被身份不明人员绑架。对
此，安源分局立即依法立案侦查。警方侦查发
现，刘峰（浙江温州人）、朱礼通（江西上饶人）有
重大作案嫌疑。7月14日晚，警方分别在江西、
广东将刘、朱二人抓获，经初步审查，刘、朱二人
对绑架、杀害邹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警方进一步侦查了解到，黄钰刚（广东省
深圳市人）、王林（香港居民）涉及此案。邹某曾
拜王林为师，二人关系密切。目前上述4名涉案
人员均已到案，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王林是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人。从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王林的“空盆来蛇”“徒手断钢筋”
等所谓气功绝技被传得神乎其神，甚至，他的气
功还被称有治病的神奇效果。2013年，王林接连
被举报涉嫌非法持枪、非法行医。

“师徒”互相揭发、举报

王林与其“关门弟子”江西商人邹某的是非
恩怨，则是“王林事件”的导火索。

邹某是江西天宇燃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年经人介绍与王林认识。邹某曾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2009年，他交给王林500万元“拜师
费”后成为其“弟子”，此后还陆续被王林索要了
近3000万元的财物。

王林此前则表示，他并没有接受别人的钱
财，更没有利用气功敛财。王林还借助微博等渠
道发布消息称，因房屋纠纷，邹某事实上欠他
3300万元，并经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要求邹某返还欠款。

由于双方发生纠纷，王林与邹某开始了长达
两年的利用媒体等手段互相揭发、举报的过程。
王林涉及杀害邹某一案的披露，以一种令人诧异
的方式为二人的恩怨画上了句号。

“气功大师”王林涉绑架
杀人案已被调查

邹某讨债 （网络图片）


